
   

    

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會 議 記 錄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會 議 記 錄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會 議 記 錄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會 議 記 錄     

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    ：：：：    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    

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    ：：：：   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   

地 點地 點地 點地 點     ：：：：     九 龍 南 昌 街九 龍 南 昌 街九 龍 南 昌 街九 龍 南 昌 街 332332332332號 地 下號 地 下號 地 下號 地 下     

 

出 席 者出 席 者出 席 者出 席 者      

郭 鍵 勳 博 士  (主 席 ) 

陳 萃 菁 女 士   

許 宗 盛 先 生   

葉 國 忠 先 生   

葉 恩 明 醫 生   

李 嘉 耀 先 生   

李 劉 茱 麗 女 士   

梁 胡 桂 文 女 士   

馬 黎 碧 蓮 女 士   

謝 俊 謙 博 士   

王 桂 雲 女 士   

楊 家 聲 先 生   

楊 國 琦 先 生   

鄧 國 威 先 生 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 

葉 曾 翠 卿 女 士  教 育 統 籌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( 學 校 行

政 及 支 援 ) 

藍 芷 芊 醫 生  衞 生 署 兒 科 顧 問 醫 生 ( 兒 童 體 能 智 力

測 驗 服 務 部 ) 

馬 羅 道 韞 女 士 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康 復 專 員  

黃 藝 蕾 女 士 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助 理 秘 書 長 ( 康

復 )(秘 書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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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列 席 者列 席 者列 席 者      

李 陳 翠 顏 女 士  社 會 福 利 署 總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( 康 復 及

醫 務 社 會 服 務 ) 

周 劍 平 先 生  屋 宇 署 總 屋 宇 測 量 師  

朱 灌 田 先 生  屋 宇 署 高 級 屋 宇 測 量 師  

梁 志 明 先 生 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行 政 主 任 (康 復 )1 

  

因 事 缺 席 者因 事 缺 席 者因 事 缺 席 者因 事 缺 席 者      

周 一 嶽 醫 生 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局 長  

莊 陳 有 先 生   

鍾 惠 玲 博 士   

方 敏 生 女 士   

何 高 雪 瑤 女 士   

梁 民 安 博 士   

梁 秉 中 教 授   

麥 福 達 教 授   

戴 兆 群 醫 生  醫 院 管 理 局 高 級 行 政 經 理  

 

議 程 第議 程 第議 程 第議 程 第 IIII 項項項項     ————   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   

 通 過 上 次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會 議 的 記 錄 。  

議 程 第議 程 第議 程 第議 程 第 III II II I 項項項項     ————     續 議 事 項續 議 事 項續 議 事 項續 議 事 項     

2 .  有 關 跟 進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第 6 及 15 段 所 述 的 殘 疾 人 士 使 用

公 共 交 通 工 具 一 事 ， 政 府 代 表政 府 代 表政 府 代 表政 府 代 表 報 告 說 ， 當 局 已 徵 詢 法 律 意 見

和 諮 詢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， 兩 方 面 對 於 向 所 有 領 取 傷 殘 津 貼 的

人 士 提 供 票 價 優 惠 的 建 議 都 有 保 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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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政 府 代 表政 府 代 表政 府 代 表政 府 代 表 補 充 說 ， 立 法 會 已 成 立 小 組 委 員 會 ， 研 究 殘 疾

人 士 的 交 通 需 要 及 為 他 們 提 供 公 共 交 通 票 價 優 惠 的 事 宜 。 當

局 除 繼 續 就 此 事 與 公 共 交 通 機 構 接 洽 外 ， 亦 會 訂 出 一 個 既 符

合 《 殘 疾 歧 視 條 例 》 的 精 神 又 能 為 各 方 接 受 的 建 議 。  

4.  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 表 示 ， 他 理 解 當 局 的 立 場 ， 並 曾 嘗 試 向 殘 疾 人

士 團 體 解 釋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和 傷 殘 津 貼 已 照 顧 殘 疾 人 士 的

特 別 需 要 ， 包 括 交 通 需 要 ， 但 未 能 說 服 他 們 。 他 建 議 政 府 與

殘 疾 人 士 團 體 會 面 ， 加 強 溝 通 。  

議 程 第議 程 第議 程 第議 程 第 IIII I II I II I I 項項項項     ————     二 零 零 五 ／ 零 六 年 度 有 關 殘 疾 人 士 的 施 政二 零 零 五 ／ 零 六 年 度 有 關 殘 疾 人 士 的 施 政二 零 零 五 ／ 零 六 年 度 有 關 殘 疾 人 士 的 施 政二 零 零 五 ／ 零 六 年 度 有 關 殘 疾 人 士 的 施 政

措 施措 施措 施措 施     [[[[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文 件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文 件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文 件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文 件 7/2005]7/2005]7/2005]7/2005]     

5 .  秘 書秘 書秘 書秘 書 闡 釋 上 述 文 件 ， 並 告 知 委 員 ， 行 政 長 官 在 二 零 零 五

年 十 月 發 表 的 《 施 政 報 告 》 中 ， 宣 布 了 有 關 殘 疾 人 士 的 十 項

新 增 和 持 續 推 行 的 施 政 措 施 。  

6.  秘 書秘 書秘 書秘 書 在 闡 述 時 提 到 將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至 十 日 舉

行 的 國 際 共 融 藝 術 節 。 這 類 藝 術 節 首 次 在 香 港 舉 辦 ， 旨 在 藉

鼓 勵 傷 健 人 士 在 藝 術 活 動 方 面 的 合 作 和 交 流 ， 建 設 更 加 包 容

互 愛 的 社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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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秘 書秘 書秘 書秘 書 補 充 說 ， 培 育 共 融 文 化 並 非 朝 夕 可 見 成 果 ， 因 此 ，

國 際 共 融 藝 術 節 是 政 府 在 促 進 社 會 融 和 方 面 的 長 遠 工 作 之

一 。 為 凝 聚 社 區 的 力 量 ， 負 責 監 督 國 際 共 融 藝 術 節 籌 備 工 作

的 工 作 小 組 ， 正 造 訪 18 區 所 有 區 議 會 ， 爭 取 支 持 ， 請 他 們 鼓

勵 區 內 的 地 方 組 織 參 與 國 際 共 融 藝 術 節 ， 並 於 今 年 在 區 內 舉

辦 更 多 響 應 共 融 藝 術 主 題 的 活 動 。 工 作 小 組 亦 正 制 定 計 劃 ，

鼓 勵 學 校 、 相 關 藝 術 和 社 會 服 務 組 織 、 商 界 和 公 眾 共 同 參

與 。  

8.  至 於 復 康 巴 士 服 務 ， 秘 書秘 書秘 書秘 書 表 示 ， 政 府 會 繼 續 增 購 新 巴 士

以 取 代 舊 車 輛 ， 並 會 重 整 復 康 巴 士 的 服 務 路 線 ， 以 加 強 服

務 。 在 通 道 設 施 方 面 ， 秘 書秘 書秘 書秘 書 表 示 ， 政 府 現 正 檢 討 《 設 計 手

冊 ︰ 暢 通 無 阻 的 通 道 1997》 ， 有 關 詳 情 會 在 稍 後 提 出 的 議 程

項 目 內 討 論 。 同 時 ， 當 局 致 力 使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更 方 便 乘 客 使

用 ， 並 正 積 極 物 色 適 合 的 車 輛 型 號 ， 以 在 本 港 用 作 方 便 殘 疾

人 士 使 用 的 的 士 。  

9.  一 位 列 席 者一 位 列 席 者一 位 列 席 者一 位 列 席 者 獲 邀 介 紹 其 餘 七 項 載 於 《 施 政 報 告 》 內 由 社

會 福 利 署 (社 署 )推 行 的 措 施 。 她 闡 述 社 署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所 推 行

的 一 系 列 措 施 ， 包 括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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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 展 能 中 心 延 展 照 顧 計 劃 ；  

(2)  職 業 康 復 延 展 計 劃 ；  

(3)  為 殘 疾 青 少 年 而 設 的 “ 陽 光 路 上 ” 培 訓 計 劃 ；  

(4)  新 社 區 支 援 計 劃 ， 包 括 假 期 照 顧 服 務 、 家 居 暫 顧 服

務 、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、 家 居 康 復 訓 練 服 務 、 嚴 重 殘 疾 人

士 日 間 照 顧 服 務 、 個 人 發 展 計 劃 、 新 近 失 明 人 士 支 援

計 劃 和 自 閉 症 人 士 及 有 挑 戰 行 為 的 智 障 人 士 特 別 支 援

計 劃 ；  

(5) 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照 顧 服 務 ；  

(6) 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精 神 健 康 社 區 支 援 計 劃 ； 以 及  

(7)  為 嚴 重 肢 體 殘 疾 人 士 而 設 的 資 訊 科 技 支 援 計 劃 。  

該 位 列 席 者該 位 列 席 者該 位 列 席 者該 位 列 席 者 介 紹 了 上 述 各 項 計 劃 的 目 的 、 服 務 內 容 、 受 助 對

象 和 推 展 進 度 。  

10.  該該該該 位 列 席 者位 列 席 者位 列 席 者位 列 席 者 亦 特 別 提 到 三 項 擬 備 中 的 新 措 施 ：  

(1)  為 嚴 重 殘 疾 病 人 提 供 過 渡 性 的 住 宿 及 日 間 訓 練 服 務 ；  

(2)  為 精 神 病 、 神 經 系 統 受 損 和 肢 體 殘 障 病 者 ， 在 離 院 後

提 供 療 養 和 日 間 持 續 康 復 服 務 ； 以 及  

(3)  到 診 醫 生 計 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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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 介 紹 了 這 些 服 務 的 目 的 、 內 容 及 受 助 對 象 ， 並 表 示 社 署 計

劃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推 出 這 些 服 務 。 該 位 列 席 者該 位 列 席 者該 位 列 席 者該 位 列 席 者 的 解 說 內 容 詳 載

於 附 件 甲附 件 甲附 件 甲附 件 甲 的 簡 報 。  

11.  主 席主 席主 席主 席 表 示 ， 上 述 新 增 和 持 續 推 行 的 一 系 列 措 施 已 全 面 照

顧 殘 疾 人 士 的 需 要 。 他 請 委 員 發 表 意 見 。  

12.  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 發 言 談 到 ， 縮 短 處 理 撥 款 或 服 務 申 請 所 需 時 間

的 重 要 。 一一一一 位 列 席 者位 列 席 者位 列 席 者位 列 席 者 說 ， 大 部 分 服 務 都 由 有 關 的 非 政 府 機 構

直 接 提 供 。 至 於 撥 款 計 劃 (例 如 為 嚴 重 肢 體 殘 疾 人 士 而 設 的 資

訊 科 技 支 援 計 劃 )， 駐 醫 院 的 醫 務 社 工 會 協 助 受 助 對 象 在 出 院

前 遞 交 申 請 。  

13.  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 提 出 在 資 訊 科 技 支 援 計 劃 下 申 請 成 功 的 個 案 數

目 很 少 的 問 題 ， 一 位 列 席 者一 位 列 席 者一 位 列 席 者一 位 列 席 者 回 應 說 ， 自 計 劃 推 出 以 來 ， 出 院

的 嚴 重 殘 疾 ／ 四 肢 癱 瘓 病 人 寥 寥 可 數 ， 而 收 到 的 三 份 申 請 均

已 全 部 獲 得 批 准 。 衞 生 署 代 表衞 生 署 代 表衞 生 署 代 表衞 生 署 代 表 說 ， 計 劃 推 出 之 前 出 院 的 殘 疾

人 士 同 樣 需 要 電 腦 。 社 會 福 利 署社 會 福 利 署社 會 福 利 署社 會 福 利 署 代 表代 表代 表代 表 表 示 ， 社 署 在 一 九 九 七

年 設 立 的 個 人 電 腦 中 央 基 金 ， 是 以 所 有 殘 疾 人 士 為 資 助 對

象 ， 而 新 設 的 資 訊 科 技 支 援 計 劃 則 旨 在 鼓 勵 嚴 重 肢 體 殘 疾 人

士 在 社 區 居 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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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 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 認 為 醫 院 和 非 政 府 機 構 應 改 善 協 調 ， 確 保 受 助

對 象 出 院 時 可 獲 得 社 區 支 援 計 劃 的 服 務 。  

15.  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 提 出 一 些 關 注 事 項 供 當 局 考 慮 ， 包 括 ︰  

(1)   處 理 撥 款 和 服 務 申 請 時 要 公 平 公 開 ；  

(2)   有 些 使 用 者 或 會 重 複 使 用 相 同 服 務 ， 剝 奪 其 他 人 的 機

會 ， 造 成 濫 用 情 況 ；  

(3)  協 助 使 用 者 找 到 切 合 他 們 需 要 的 合 適 服 務 ； 以 及  

(4)  確 保 有 關 服 務 和 計 劃 能 方 便 目 標 對 象 使 用 。  

16.  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 就 各 項 新 措 施 提 出 下 列 建 議 ︰  

(1)   國 際 共 融 藝 術 節 饒 有 意 義 ， 應 投 放 更 多 人 力 物 力 以 加

強 宣 傳 。 當 局 可 與 主 要 傳 媒 ( 例 如 香 港 電 台 和 無 線 電

視 )合 作 ， 以 廣 收 宣 傳 之 效 ；  

(2)  為 嚴 重 殘 疾 病 人 提 供 過 渡 性 的 住 宿 及 日 間 訓 練 服 務 的

措 施 應 有 很 大 需 求 。 當 局 應 在 接 納 使 用 者 的 申 請 前 與

他 們 達 成 清 晰 協 議 ， 表 明 這 項 措 施 並 非 永 久 服 務 ； 以

及  

(3)   到 診 醫 生 計 劃 下 應 設 有 評 估 機 制 ， 確 保 非 政 府 機 構 採

用 優 質 的 醫 療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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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 教 育 統 籌 局 代 表教 育 統 籌 局 代 表教 育 統 籌 局 代 表教 育 統 籌 局 代 表 指 出 ， 新 高 中 學 制 與 職 業 訓 練 在 銜 接 方

面 有 改 善 空 間 。 至 於 資 訊 科 技 的 支 援 ， 教 育 統 籌 局 代 表教 育 統 籌 局 代 表教 育 統 籌 局 代 表教 育 統 籌 局 代 表 表

示 ， 本 港 學 生 可 向 學 校 借 用 手 提 電 腦 。 她 補 充 說 ， 特 殊 學 校

經 常 借 助 須 加 以 改 裝 的 電 腦 作 教 學 之 用 。 她 想 知 道 是 否 有 任

何 跨 界 別 機 構 ， 可 解 決 有 關 的 科 技 改 裝 問 題 。 主 席主 席主 席主 席 回 應 說 ，

這 問 題 可 在 無 障 礙 小 組 委 員 會 上 討 論 。  

議 程 第議 程 第議 程 第議 程 第 IIII VVVV 項項項項     ————     二 零 零 五 年 康 復 計 劃 方 案 檢 討二 零 零 五 年 康 復 計 劃 方 案 檢 討二 零 零 五 年 康 復 計 劃 方 案 檢 討二 零 零 五 年 康 復 計 劃 方 案 檢 討     [[[[康 復 諮 詢 委康 復 諮 詢 委康 復 諮 詢 委康 復 諮 詢 委

員 會 文 件員 會 文 件員 會 文 件員 會 文 件 8888 /2005]/2005]/2005]/2005]     

18 .  秘 書秘 書秘 書秘 書 闡 釋 上 述 文 件 ， 讓 委 員 知 道 二 零 零 五 年 康 復 計 劃 方

案 檢 討 的 最 新 進 展 。 她 表 示 ， 負 責 檢 討 工 作 的 工 作 小 組 已 召

開 13 次 會 議 ， 討 論 有 關 康 復 服 務 的 各 方 面 事 宜 ， 以 及 舉 行 了

四 個 諮 詢 論 壇 ， 讓 各 有 關 方 面 發 表 意 見 。 諮 詢 工 作 原 定 於 二

零 零 五 年 十 月 或 之 前 完 成 ， 但 因 應 康 復 界 和 其 他 有 關 方 面 的

要 求 ， 把 收 集 書 面 意 見 的 限 期 推 遲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底 。 工

作 小 組 會 把 收 集 所 得 的 意 見 加 以 研 究 整 理 ， 然 後 呈 交 康 復 諮

詢 委 員 會 。  

19.  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 詢 問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有 否 就 康 復 計 劃 方 案 檢

討 的 進 度 定 下 時 間 表 。 政 府 代 表政 府 代 表政 府 代 表政 府 代 表 表 示 這 應 由 工 作 小 組 決 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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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 補 充 說 ， 這 主 要 取 決 於 工 作 小 組 何 時 可 就 各 項 事 宜 最 終 達

成 共 識 。  

議 程 第議 程 第議 程 第議 程 第 VVVV 項項項項     ————     有 關 檢 討有 關 檢 討有 關 檢 討有 關 檢 討 《 設 計 手 冊 ︰ 暢 通 無 阻 的 通 道《 設 計 手 冊 ︰ 暢 通 無 阻 的 通 道《 設 計 手 冊 ︰ 暢 通 無 阻 的 通 道《 設 計 手 冊 ︰ 暢 通 無 阻 的 通 道

1997199719971997》》》》 的 顧 問 研 究的 顧 問 研 究的 顧 問 研 究的 顧 問 研 究     [[[[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文 件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文 件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文 件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文 件 6666 /2005]/2005]/2005]/2005]     

20 .  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 報 告 說 ， 無 障 礙 小 組 委 員 會 對 《 設 計 手 冊 ︰ 暢

通 無 阻 的 通 道 1997》 的 檢 討 工 作 提 出 若 干 意 見 和 建 議 ， 包 括

一 些 原 則 性 的 問 題 ， 例 如 傷 健 人 士 享 有 平 等 機 會 使 用 通 往 劇

院 後 台 (而 不 僅 是 觀 眾 席 範 圍 )的 通 道 。 至 於 特 定 規 定 方 面 ， 小

組 委 員 會 委 員 對 方 便 殘 疾 人 士 使 用 的 廁 所 、 照 明 度 、 閃 動 火

警 警 報 設 備 、 斜 路 、 標 誌 、 防 滑 地 面 、 凸 紋 引 導 徑 等 的 擬 議

設 計 標 準 ， 提 出 意 見 。 此 外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亦 對 是 次 檢 討 的 諮

詢 計 劃 給 予 意 見 ， 並 討 論 如 何 實 施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。 小 組 委 員

會 會 議 記 錄 內 有 關 這 個 課 題 的 討 論 現 摘 錄 於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B B B B (只 有 英 文

版 )。  

21.  政 府 代 表政 府 代 表政 府 代 表政 府 代 表 表 示 ， 康 復 計 劃 方 案 檢 討 工 作 小 組 也 曾 討 論 這

個 課 題 ， 而 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與 規 劃 地 政 及 工 程 事 務 委

員 會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舉 行 的 聯 席 會 議 上 亦 會 予 以 審 議 ， 隨

後 便 會 展 開 公 眾 諮 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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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  一 位 列 席 者一 位 列 席 者一 位 列 席 者一 位 列 席 者 說 ， 公 眾 諮 詢 會 為 期 六 個 月 。 《 設 計 手 冊 》

初 稿 會 上 載 屋 宇 署 網 頁 ， 供 公 眾 閱 覽 和 提 出 意 見 。 之 後 ， 顧

問 須 平 衡 各 有 關 方 面 的 利 益 ， 為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定 稿 。 此 外 ，

他 澄 清 說 ，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早 於 八 十 年 代 面 世 ， 並 於 一 九 九 七

年 首 次 予 以 檢 討 。 由 於 相 關 法 例 沒 有 追 溯 效 力 ， 屋 宇 署 只 能

在 新 建 築 物 和 進 行 大 型 修 葺 工 程 的 現 有 建 築 物 加 強 執 行 新 規

定 。  

23.  一 位 列 席 者一 位 列 席 者一 位 列 席 者一 位 列 席 者 在 回 應 一 位 委 員 的 意 見 時 表 示 ， 屋 宇 署 可 在

私 人 屋 苑 加 強 執 行 有 關 規 例 ， 但 道 路 的 設 計 和 建 造 及 街 道 標

誌 則 分 別 屬 於 路 政 署 和 運 輸 署 的 管 轄 範 圍 。  

24.  一 位 列 席 者一 位 列 席 者一 位 列 席 者一 位 列 席 者 在 回 答 教 育 統 籌 局 代 表 的 提 問 時 表 示 ， 如 特

殊 學 校 的 校 舍 不 屬 政 府 建 築 物 ， 便 須 受 檢 討 中 的 有 關 法 例 約

束 。  

25.  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 表 示 ， 為 準 備 二 零 零 八 年 本 港 舉 辦 傷 殘 人 士 奧

運 會 ， 當 局 應 加 快 改 善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通 道 設 施 ， 以 追 上 美 國

和 歐 洲 的 水 平 。 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 補 充 說 ， 本 港 大 多 數 旅 館 都 沒 有 方

便 殘 疾 人 士 使 用 的 房 間 ， 因 此 從 遊 客 的 角 度 來 看 ， 香 港 談 不

上 暢 通 無 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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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.  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 表 示 ， 他 明 白 本 港 在 執 法 上 有 困 難 ， 亦 知 道 歐

美 各 國 也 有 本 身 的 限 制 ， 例 如 須 保 存 歷 史 建 築 物 等 。 他 認 為

應 運 用 創 意 來 克 服 限 制 。  

27.  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 指 出 ，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不 只 是 關 乎 殘 疾 人 士 ， 因

此 ， 她 認 為 需 要 加 強 宣 傳 ， 讓 公 眾 參 與 《 設 計 手 冊 》 的 檢

討 。 另另另另 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 建 議 諮 詢 所 有 區 議 會 。  

[會 後 補 註 ： 18 個 區 議 會 均 獲 邀 出 席 為 進 行 該 項 檢 討 而 舉 辦 的

兩 個 公 開 論 壇 。 ] 

28.  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 說 ， 檢 討 越 早 完 成 ， 新 建 築 物 的 通 道 設 施 便 越

早 得 以 改 善 。 他 認 為 現 時 的 諮 詢 計 劃 已 經 足 夠 ， 無 須 進 一 步

延 長 。  

29.  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一 位 委 員 亦 贊 同 現 時 的 諮 詢 時 間 表 ， 並 認 為 進 行 線 上 諮

詢 十 分 有 效 。 至 於 改 善 舊 建 築 物 的 通 道 設 施 ， 他 建 議 可 嘉 許

那 些 設 法 改 善 通 道 設 施 的 舊 建 築 物 ， 因 為 以 追 溯 方 式 對 舊 建

築 物 施 行 有 關 法 例 並 不 可 行 。  

30.  主 席主 席主 席主 席 總 結 說 ， 諮 詢 工 作 與 公 眾 教 育 應 該 同 時 進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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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第議 程 第議 程 第議 程 第 VIVIVIVI 項項項項     －－－－     其 他 事 項其 他 事 項其 他 事 項其 他 事 項     

31 .  是 次 會 議 為 本 屆 最 後 一 次 會 議 ， 因 此 主 席主 席主 席主 席 建 議 向 全 體 委

員 致 謝 。  

32.  政 府 代 表政 府 代 表政 府 代 表政 府 代 表 補 充 說 ，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局 長 本 想 親 自 向 全

體 委 員 致 謝 ， 可 惜 他 未 能 出 席 會 議 。 因 此 ， 他 希 望 安 排 在 另

一 場 合 向 全 體 委 員 致 謝 。 秘 書 稍 後 會 把 有 關 安 排 通 知 委 員 。  

下 次 會 議 日 期下 次 會 議 日 期下 次 會 議 日 期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   

33 .  餘 無 別 事 ， 會 議 在 下 午 五 時 結 束 。 下 次 會 議 將 於 二 零 零

六 年 春 季 舉 行 。 有 關 詳 情 稍 後 會 通 知 委 員 。  

 

政 府 總 部  

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 

康 復 組  

二 零 零 六 年 二 月  


